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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至正条格》 是元代官修的一部重要法令文书汇编。 因为该书文体特殊， 包含硬译吏牍与汉文

吏牍两种文体， 所以该书的口语色彩浓厚， 是研究元代汉语不可多得的语料。 文章对 《至正条格》 中的一

些元代新生词语进行考释， 以期有助于辞书编纂及汉语词汇史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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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条格》 是继 《大元通制》 之后， 元代

官修的第二部重要法令文书汇编。 该书于元顺帝

至正五年 （１３４５） 编成， 并于次年颁行天下，
主要汇编了元朝历代颁布的单行条令、 法规和案

例。 现存 《至正条格》 的本子， 是 ２００２ 年在韩

国庆州发现的元刊 《至正条格》 残本， 韩国学

中央研究院于 ２００７ 年公布了该残本的影印本和

校注本， 学界称之为庆州本。 该书文体特殊， 包

含硬译吏牍与汉文吏牍两种文体。 语言体现为口

语色彩浓厚， 文字特点鲜明， 是研究元代汉语不

可多得的语料。 文章对其中 １０ 个元代新生词语

进行了考释， 以期对语文辞书的编纂和汉语词汇

的研究有所补益。
１． 划时

如是违限， 定将差来押运官、 库官、 库子人

等断罪， 及取当该首领官吏招伏， 究治。 拘该站

赤运物至彼， 划时给船。 （ 《至正条格·仓库·
起运官物》） ［１］２７

按， “划时” 犹 “画时”， 指即时， 立时。
其中， “画” 本指截止， 停止。 如 《论语·雍

也》： “力不足者， 中道而废， 今女画。” 何晏集

解引孔安国曰： “画， 止也。 力不足者， 当中道

而废。 今女自止耳， 非力极。” ［２］ 引申指限定，
局限。 “画时” 之 “画” 即用此义。 “画时” 即

限定时间， 若限定时间要求某人做某事， 则含有

催促和时间紧的意味， 自然就产生了 “即时，
立时” 义。 “画时” 出现较早， 如 《旧五代史·
晋书九·少帝纪第三》： “诸州率借钱帛， 赦书

到日， 画时罢征， 出一千贯已上者与免科徭， 一

万贯已上者与授本州上佐云。” ［３］ 宋曾巩 《元丰

类稿》 卷三十二 《英宗实录院申请》： “如移牒

暂借， 使画时检寻报应， 不得稽缓。” ［４］ 至元代，
在 “画时” 的基础上， 将 “画时” 之 “画” 置

换为与其音同的语素 “划”， 构成了新词 “划

时”， 其在元代法制文献中数见， 如 《至正条

格·仓库·太府监计置》： “数足， 随于帖上依

例批支， 划时般运， 监库收贮。” ［１］２８卷第三 《职
制· 造 作 违 慢 》： “ 事 急 不 拘 此 限， 划 时 应

付。” ［１］１９３ 《元典章·刑部》 卷十四 《禁诈称台

察奏差》： “如系诈称行台委去， 划时申覆照

验。” ［５］１７３６ “划时” 在明代亦偶有使用， 如明申

时行 《大明会典》 卷一百七十八 《检尸》： “如
遇初覆检尸伤， 划时委官， 将引首领官吏、 仵作

行人， 亲诣地所， 呼集应合听验人等， 眼同仔细

检验。” ［６］皆其证。
２． 去处

如遇丰年收成去处， 各家验口数， 每口留粟

一斗， 若无粟抵斗， 存留杂色物斛， 以备俭岁就

给各人自行食用……如遇天灾凶岁不收去处， 或

本社内有不收之家， 不在存留之限。 （ 《至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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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田令·农桑事宜》） ［１］４６

按， “去处”， 即时候。 上举例中 “如遇丰

年收成去处”， 意指如果遇到丰年收成的时候；
“如遇天灾凶岁不收去处”， 指如果遇到天灾凶

年没有收成的时候。 “去处” 本指去的地方， 汉

代已见， 如 《汉书·王吉传》： “自吉至崇， 世

名清廉， 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 而禄位弥隆。
皆好车马衣服， 其自奉养极为鲜明， 而亡金银锦

绣之物。 及迁徙去处， 所载不过囊衣， 不畜积余

财。” ［７］３０６８ “迁徙去处” 指迁徙去的地方。 引申

表示空间， 指地方。 如唐白居易 《井底引银缾》
诗： “终知君家不可住， 其奈出门无去处。” ［８］４７０７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十六： “又问饥

馑疾疫去处， 称越州最甚， 萧山县三千余家逃

亡， 死损并尽， 今并无人， 其余明、 杭、 苏、 秀

等州积尸在外沙及运河两岸不少。” ［９］１００３至元代，
“去处” 由表示空间引申表示时间， 指时候。 除

上揭例外， 又如 《至正条格·赋役·灾伤随时

检覆》： “如今该值灾伤去处， 冬月至今年正月，
才行申到。” ［１］７８ 《至正条格·田令·农桑事宜》：
“若系自来地薄， 轮番歇种去处， 即仰依例存留

歇种地段， 亦不得多余冒占。” ［１］４６ 《元典章·台

纲》 卷二 《禁治察司等例》： “巡按去处， 并不

得求娶妻妾。 如违， 治罪。” ［５］１６０例言官员巡行按

察的时候， 不得娶妻妾。
３． 题说

似这般言语， 在先一个人题说， 与文书呵，
“他说的是有， 教那般行者。” 么道， 行文书来。
（ 《至正条格·田令·农桑事宜》） ［１］４９

按， 上举例中 “题说” 与 “说” 相对义同，
皆指提起， 说起， 禀说。 其中 “题” 有 “说起”
义， 如元白朴 《墙头马上》 第三折： “这宅中谁

敢题起个不字。 若有一些差失， 如同那赵盾便有

灾难。” ［１０］３３９因为 “题” 的含义较多， 所以后来

又用 “提” 来表示此义。 如 《红楼梦》 第九十

回： “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 我也骂了几

句， 已经过去了， 不必再提了。” ［１１］ 故 “题说”
乃同义复词， 始见于元代， 如 《至正条格·田

令·禁索官田》： “么道， 行省官每、 台官每，

并抚安百姓去来的奉使每题说， 与将文书来

有。” ［１］５６ 《通制条格·户令·官豪影占》： “大德

三年六月初九日， 中书省奏： 阔里吉思题说福建

合行事内一件， ‘那里的官人每、 富户有势的人

每， 将百姓每田地占着， 教百姓每佃户， 不教当

杂泛差役有， 合禁治。’” ［１２］８１均其证。
４． 如但

如但有违慢、 沮坏之人， 取问是实， 约量断

罪。 （ 《至正条格·田令·农桑事宜》） ［１］４７

按， “如” “但” 皆可表假设， 指如果。 如

《至正条格·田令·劝农勤惰》： “如有违慢者，
仰就便依理责罚黜罢。” ［１］５０卷第二十七 《赋役·
弓手税粮》： “廉访司照刷文卷时分， 点一二户，
将由帖比对， 但有争差， 将各路首领官吏， 严行

治罪， 庶革多征之弊。”① “如” “但” 可并列组

合成同义复词， 也表假设。 上举例中 “如但有

违慢” 与前举例中 “如有违慢” 意义相同， “如
但” 犹 “如” 也。 因为根据汉语的语法， 句子

中通常用 “如” 或 “但” 来表示假设即可， 但

是在元代直译体法制文献中， “如” “但” 却可

以连用， 表示假设， 这明显与汉语语法的表达习

惯不同， 当属在硬译蒙古语时而生成的一种词语

羡余现象。 如 《至正条格·职制·整点急递

铺》： “如有稽迟、 磨擦、 损坏、 沈匿文字， 即

将当该铺司、 铺兵， 验事轻重断罪……如但有不

依所责， 亲临提调官， 初犯笞一十七下， 再犯二

十七下， 三犯呈省别议。” ［１］２１５ 文中 “如但” 与

“如” 相对义同。 《元典章·吏部》 卷四 《告叙

官员格限》： “如但有不实， 其人永不叙用， 元

给保结官吏量情断罪。” ［５］３６２

５． 着落

如有短少、 不堪钞数， 着落库官、 库子人

等， 追陪断罪， 提调官责罚。 （ 《至正条格·仓

库·烧毁昏钞》） ［１］２３

按， “着落”， 即责成， 命令。 其中 “着”
同 “著”， 本有 “安排” 义， 如 《至正条格·仓

库·烧钞官不许差除》： “其问 （间） 因着别差

使， 并其余处聚会， 误了烧钞的上头。” ［１］２４引申

则有 “命令， 打发” 义， 如元无名氏 《隔江斗

６１１

① 此处 《至正条格 （校注本）》 在 “时” 后断开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 《至正条格 （校注本）》， 首尔： Ｈｕ⁃
ｍａｎｉｓｔ 出版集团， ２００７： ７５）， 欠妥。 “时分” 为元代的时间词语， 指时候。 故当在 “分” 后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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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第三折： “自家刘封， 奉军师的将令， 着我

送暖衣过江来与我父亲。” ［１０］１３１４元无名氏 《马陵

道》 第四折： “奉军师的将令， 着某为先锋， 会

合各国大将， 与庞涓相持厮杀。” ［１０］７５１ “落” 用

在动词后， 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结果。 “落” 的这

一用法在 《至正条格》 中习见， 如卷第二十三

《仓库·取要起发钱遇革》： “所据职役， 情犯不

一， 验事轻重， 依例发落。” ［１］２７句中 “发落” 犹

“发” 也， 指处置。 又如卷第三 《职制·造作》：
“提调官、 局官常切用心关防， 亦不致克落金

货。” ［１］１９１文中 “克落” 即 “克” 也， 指克扣。
再如卷第二十八 《关市·和雇和买》： “克减欺

落者， 从监察御史、 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 ［１］９７

例中 “欺落” 乃 “欺” 也， 谓欺骗。 另如卷第

六 《职制·说事过钱》： “一件， 有勾当的人，
将着钱物， 转讬他人过度有， 过度钱物的人， 不

令管公事人知， 将元与钱物昧落， 却于元与钱人

处， 说称： ‘与了也。’” ［１］２２９卷第十二 《厩库·
市舶》： “如委是遭风、 被劫事故， 方与销落元

给验凭字号。” ［１］３０６ 此二例中 “昧落” 犹 “昧”
也， 指隐瞒； “销落” 犹言 “销” 也， 指注销。
以上 “发落” “克落” “欺落” “昧落” “销落”
五词， 皆是通过扩充成词的方式组合成的复音

词， 即在单音动词 “发” “克” “欺” “昧”
“销” 的基础上， 通过添加一个指示其动作完成

或结果的语素 “落” 扩充组合而成。 “着落” 也

是由单音动词 “着” 后添加 “落” 扩充构成的

复音词， 元代始见。 “着落” 同 “着” 一样， 本

有 “安排， 安置” 义， 如 《元典章·刑部》 卷

十八 《孛兰奚牛发付屯田种养》： “况广东系岭

外边远去处， 又与江西不同， 若不早为着落， 岁

月既久， 死损更多。” ［５］１８６４ 《元典章·刑部》 卷

十八 《人口不得寄养》： “更兼被卖人口自幼离

乡， 经隔年深， 不能省记元籍住贯、 父母亲属姓

名， 多有供指争差， 无可落着， 及有父母亲属逃

亡不存者数多。” ［５］１８６３ 此例中 “落着” 乃 “着

落” 之 误 倒， 沈 刻 本 即 校 作 “ 着 落 ”， 可

参［５］１８６４。 此二例中 “着落” 之义皆取自 “着”
的 “安排” 义。 “着落” 引申有 “责成， 命令”
义， 常见于元代法制文献中， 如 《至正条格·
仓库·库官库子讬病在逃》： “若有短少、 不堪，
事既明白， 其避罪在逃者， 即同狱成。 及讬病

者， 并合着落各人家属， 同见在人员， 均征补

烧。” ［１］２５卷第二十四 《厩库·冒支马疋草料》：
“中间但有冒滥不应之数， 着落喂马人员追陪断

罪。” ［１］３６卷第二十六 《田令·拨赐田土》： “江南

拨赐田土， 每年令有司催办租粮， 遇有水旱灾

伤， 逼令里正、 主首陪纳， 痛害百姓十九销乏。
今后各位下并诸王、 驸马、 近侍官员及系官寺观

一应拨赐田土， 既已各有所属， 除官收海运外，
其余不许着落有司、 里正、 主首催办。” ［１］６１句中

“着落” 与前之 “令” 相对同义。
“着落 ” 的 上 释 二 义 皆 取 自 “ 着 ” 义，

“落” 不表义。 “着落” 另有 “确实的根据， 可

靠的来源” “下落” “归宿” 三义， 其中 “落”
皆有实义。 如 《朱子语类》 卷七十： “凡天下之

物须是就实事上说， 方有着落。” ［１３］ 此处指确实

的根据。 元马致远 《半夜雷轰荐福碑》 第二折：
“第一封书已自无着落， 第二封书打发谁行要？
我将这第三封扯做纸题条。” ［１０］５８３ “无着落” 谓

无下落。 明冯梦龙 《警世通言》 第二十二卷：
“宋金向空叩头， 感谢龙天保佑。 然虽如此， 此

身如大海浮萍， 没有着落， 信步行去， 早觉腹中

饥馁。” ［１４］３１８ “没有着落” 指没有归宿。
６． 自首告

如曾停泊他处， 将贩至物货转变、 渗泄、 作

弊， 及抄填不尽， 或因事败露到官， 即从漏舶

法， 决杖壹伯柒下， 财物没官。 保内人能自首

告， 将犯人名下物货壹半充赏。 （ 《至正条格·
厩库·市舶》） ［１］３０５

按， “自首告”， 盖是由双音词 “自首” 与

“告” 组合而成的三音节法律新词， 指向官府自

首并告发某事或某人。 上揭例言作保内部人员如

能自首并告发船上人员将物货转变渗泄作弊之

事， 就将犯人所属的物货壹半赏赐给自首并告发

之人。 “自首告” 数见于元代法制文献中， 如

《元典章·户部》 卷六 《整治钞法》： “卖金银人

自首告者， 免本罪， 将金银官收给价。 买主不首

者， 价钞断没， 更於犯人名下追钞一定， 与告捉

人充赏。 买主自首者， 依上施行。” ［５］７１４ 《元典

章·刑部》 卷十一 《警迹人获贼功赏》： “凡所

在官司藉记警迹贼人， 除捕获强盗已有定例， 今

后如能自首告及捕获切盗者， 每一名减一半

（年）， 伍名除藉， 余有名数作常人获贼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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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５］１６７４元代其他文献中罕见， 如元纪君祥

《赵氏孤儿》 第二折： “程婴， 你肯舍的你孩儿，
倒将来交付与我， 你自首告屠岸贾处， 说道太平

庄上公孙杵臼藏着赵氏孤儿。” ［１０］１４８４

“自首告” 又作 “自告首”， 如 《通制条

格·关市·市舶》 中载有与上举例相同的条文，
其中 “保内人能自首告” 作 “保内人能自告

首” ［１２］５３６， 可证二者异文同义。 又如元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九 《历代钱币之制》： “若徒中及

窝藏之家能自告首， 特与免罪。” ［１６］

７． 厮似

俺商量来， 他每既是掌管钱帛人员， 似这般

推称缘故取要呵， 体例不厮似有， 今后递相奏着

取要的， 教住罢呵， 怎生？ （ 《至正条格·仓

库·住罢眼饱钱》） ［１］３０

按， “厮似”， 犹 “相似” 也。 “厮” 者，
“相” 也， 即相互。 如宋欧阳修 《渔家傲》 词：
“莲子与人长厮类， 无好意， 年年苦在中心

里。” ［１６］宋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都门

盛唱小词曰： ‘喜则喜， 得入手； 愁则愁， 不长

久； 忻则忻， 我两个厮守； 怕则怕， 人来破

斗。’” ［１７］ “厮守”， 即相守。 又如元无名氏 《小
尉迟》 第一折： “到如今干戈犹动， 只待和大唐

家厮杀见雌雄。” ［１０］５１３ “厮杀”， 谓相杀， 交战。
故 “厮似” 即 “相似”。 因为 “相似” 自先秦

以来， 一直是历代文献中的常用词语， 所以受到

该词的影响， 在元代， 通过类推、 置换与 “相”
义同的 “厮” 构成了新词 “厮似”。 “厮似” 多

见于元代直译体法制文献中， 如 《至正条格·
厩牧·宿卫马疋草料》： “名字刑部照过来， 度

支监、 宣徽院、 户部都教照勘支请衣粮、 马疋草

料， 四五处行移文书照勘呵， 好生迟误了蒙古、
色目怯薛人员勾当， 又与旧例不厮似有。” ［１］３６

“与旧例不厮似”， 意言与旧的体例不相似。 《元
典章·刑部》 卷八 《台察官吏犯赃不叙》： “台
察官吏犯赃不枉法者， 加至一百七， 永不叙用，
与世祖皇帝圣旨体例不厮似一般有。” ［５］１５５７ 《通
制条格·僧道·河西僧差税》： “那里百姓每稀

少， 又兼那和尚每多半有妻子， 与其余和尚每不

厮似 有。 教 依 在 先 圣 旨 体 例 里 行 呵， 怎

生？” ［１２］７１５元杂剧中亦偶有使用， 如元无名氏

《抱妆盒》 第三折： “昨日楚王引着小厮来朝见，

我一见了他这声音举止， 与李美 人 好 生 厮

似。” ［１０］１４６７ 例中 “好生厮似” 在元杂剧中又作

“好生相似”， 如元高文秀 《谇范叔》 第三折：
“待道不是呵， 你看那身分儿好生相似。” ［１０］１２１２

可证 “厮似” 与 “相似” 同义。 又如元张国宾

《合汗衫》 第三折： “这官人好和那张孝友孩儿

厮似也。 仔细打看， 全是我那孩儿。” ［１０］１３２ “厮
似” 在后代无见沿用， 而与其表义相同的常用

词 “相似” 则从先秦沿用至今。
８． 人难

仍拟随即出给印押收附。 毋得推故， 刁蹬人

难。 （ 《至正条格·仓库·太府监计置》） ［１］２８

按， “人难” 犹 “难人”， 二者为一对同素

异序词， 皆指与人为难， 使人感到困难。 其中，
“难人” 早见， 如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三百八十一： “优柔曲折以求入， 宛转便佞以取

容， 无难人之意， 无忤人之词。” ［９］９２８９ 《金史·
完颜匡传》： “称善者良久， 谓九住曰： 《论语》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汝不知

不达， 务辩口以难人。 由是观之， 人之学、 不

学， 岂不相远哉。” ［１８］ 至元代， 在直译体法制文

献中， “难人” 可逆序作 “人难”， 即将宾语语

素 “人” 前置。 上举例中 “人难” 即与 “刁

蹬” 同义连言。 又如 《至正条格·厩库·市

舶》： “其所差监抽官， 亦不得违期前去， 停滞

舶商人难。” ［１］３０７ 《元典章·户部》 卷九 《劝谕

茶户栽茶》： “近年茶税重大， 务官刁蹬人难，
却有一等愚民因而斫伐茶株， 往往改业， 诚恐亏

损官课。” ［５］９３６ 《元典章·工部》 卷二 《禁治河

渡取要》： “除钦依外， 切见沿江渡口设立摆渡

官船去处， 其稍水人等往往刁蹬过往客旅， 取要

船钱， 停滞人难。” ［５］１９８６

９． 良女

金复州新附军百户塔海， 凭媒求娶到良女白

闰奴 为 妾， 却 行 受 钱， 转 嫁 与 王 黑 狗 为 妻。
（ 《至正条格·户婚·妄嫁妻妾》） ［１］２４７

按， “良女”， 指身家清白并贤良的女子。
“良女” 在元代仅上举 １ 例， 后代多见， 如明冯

梦龙 《警世通言》 第三十四卷： “妾身自愧非良

女， 擅把闺情贱轻许。” ［１４］５３１ 《三刻拍案惊奇》
第三回： “龟子还作腔， 亏得姜举人发恶道：
‘这奴才， 她是昆山谢家女子， 被邻人薄喻义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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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出来， 你买良女为娼， 他现告操江广捕， 如今

先送他在铺里， 明日我们四个与城上讲， 着他要

薄喻义， 问他一个本等充军。’” ［１９］ “良女” 还

指有良好家教、 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女子。 如明李

开先 《李中麓闲居集》 卷八 《淑媛弭氏墓志

铭》： “尝夸于所亲曰： ‘此良女， 将来必偶佳

士。’” ［２０］１８３明徐学聚 《国朝典汇》 卷八： “礼部

奉旨为二王选婚， 得良女一二百人。” ［２１］ 由上举

诸例可知， “良女” 指的是身家清白并贤良的未

婚女子或指有良好家教、 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女

子。 如果是身家清白并贤良的已婚女子或有良好

家教、 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已婚女子， 则称作

“良妇”。 如宋刘攽 《彭城集》 卷二十 《皇伯右

武卫大将军渭州防御使仲鸾等十人故新妇可并赠

县君制》： “嫔于公族， 称为良妇。” ［２２］ 例中 “良
妇” 指有良好家教、 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已婚女

子。 《至正条格·户婚·非法虐驱》： “真定路达

鲁花赤哈剌哈孙男猫儿， 嗔驱阿都赤声杨尹

（扬伊） 强奸良妇， 淫乱驱妻， 将本人两脚后筋

砍断。” ［１］２３４此例中 “良妇” 指身家清白并贤良

的已婚女子。
１０． 虫蝻

若有虫蝗遗子去处， 委各州县正官一员， 于

十月内专一巡视本管地面……虫蝻生发时分， 不

分明夜， 本处正官监视， 就草烧除……若在煎盐

草地内虫蝻遗子者， 申部定夺。 （ 《至正条格·
田令·农桑事宜》） ［１］４７

按， 上举例中 “虫蝻遗子” 与 “虫蝗遗子”
相对同义， 可证 “虫蝻” 即 “虫蝗” 也， 指以

蝗为主的危害庄稼的虫类。 “蝻” 指蝗的幼虫，
如 《太平广记》 卷四七九 “蝻化” 条 （出 《玉
堂闲话》）： “己酉年， 将军许敬迁奉命于东洲按

夏苗上言， 称于陂野间， 见有蝻生十数里， 才欲

打捕， 其虫化为白蛱蝶， 飞去。” ［２３］ 宋梅尧臣

《正仲见赠依韵和答》 诗： “凤皇五色毛， 曷羡

未翅蝻。” ［２４］可见， “蝻” 与 “蝗” 相类。 “虫
蝻” 当是仿照 “虫蝗” 一词， 通过置换与 “蝗”
相类的 “蝻” 所构成的新词， 二者所指相同。
“虫蝗” 早见， 如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厥
风微而温， 生虫蝗， 害五谷。” ［７］１４４３ “虫蝻” 始

见于元代， 法制文献中偶见， 如 《至正条格·
赋役·灾伤随时检覆》： “民间水旱虫蝻灾伤，

虑恐本处官司看循不实， 札付御史台， 行下体

覆， 其按察司官， 不行随时亲诣， 止差书吏、 奏

差人等， 切恐未便。” ［１］７７ 《元典章·台纲》 卷一

《设立宪台格例》： “虫蝻生发飞落， 不即打捕申

报， 及部内有灾伤， 检视不实， 委监察并行纠

察。” ［５］１４４之后亦偶见使用， 如明李开先 《李中

麓闲居集》 卷十二 《苏息民困或问》： “加以水

旱、 虫蝻， 民贫而流盗起。” ［２０］３５６ “虫蝻” 的同

义词 “虫蝗” 可逆序作 “蝗虫”， 如 《至正条

格·户婚·虫蝻失捕》： “虫蝻生发， 不即差官

检踏打捕。 捕蝗官总管马沈欢， 不行着紧监督

……为沭阳、 朐山等县地面， 节续蝗虫生发……
节续虫蝻生发， 不行监督人夫， 不分明夜， 从小

并力捕打尽绝， 以致飞腾。” ［１］２４１ 例中 “虫蝻”
与 “蝗虫” 相对同义。 “虫蝻” “虫蝗” “蝗虫”
又作 “蝗蝻”， 如 《至正条格·田令·秋耕田》：
“依着这般行呵， 也宜趁天气未寒时月， 将阳气

掩在地中， 蝗蝻遗下种子也曝晒死， 次年种来的

苗稼， 荣旺耐旱。” ［１］５２

《汉语大词典》 释 “蝗蝻” 作 “蝗的幼虫。
形似成虫而翅短， 身小头大。 也叫跳蝻” ［２５］， 欠

妥。 依据前举 《至正条格·田令·秋耕田》 的

文意， 如果释作 “蝗的幼虫”， 则明显与 “蝗蝻

遗下种子也曝晒死” 句的意义不合。 故 “蝗蝻”
当与 “虫蝻” “虫蝗” “蝗虫” 同义。 《至正条

格·田令·秋耕田》 中 “蝗蝻遗下种子” 与上

举例中 “虫蝻遗子” 表义相同， 更可证 “蝗蝻”
犹 “虫蝻”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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